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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保留或喪失永久居留權「綠卡」(下)
張先正律師
長期停留國外，將有可能被解釋為有意「放棄 ABANDON」永久居留權。而是否「放棄」，往往是由客觀的事實來證明「主觀」的意圖。
一個人停留在國外多久？將是用來證明有「放棄意圖」的一項非常重大的要素。經常來回美國及國外，停留美國的時間很短，大部份時間仍住在國外，持續如此，將有 可能被解釋為「有意自願放棄」永久居留之意圖。如果長年在國外工作，而在美國沒有工作，也是一項不利的證據；但是如果當事人每年報美國之所得稅，承認自己 是永久居留權者，有房地產在美，有銀行戶頭及支票帳戶在美，經常使用在美國申請之信用卡，有傢俱在美，有親人在美等等之客觀因素，對保住「綠卡」而言，是 有好處的。
事實上，如何保住綠卡，沒有一條?對的金科玉律，但最起碼是住在美國的時間越多，則對保住綠卡越有幫助。譬如說六個月在美，六個月在海外，或三個月在美，三個月在海外，都是比較可行之設計。每年只回美國一趟，只住短短的幾天或1 – 2 月，是?對不夠的。
由於每一位由國外回美的綠卡持有人，在每一次進關時都被視為新移民，如果移民官認為您進關時，己有「放棄永久居留」的情況，移民官可以在您進關之後，提出 
「遞解出境」之訴，要求法官把您「驅逐出境」，因您過去客觀之事實，已證明您有意圖「放棄」綠卡，所以無理由再入美國，應該出境。
